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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是香港立法會選舉投票日，政府透過各種媒介，呼籲合資格的選民在今天投下「神聖的一票」。選民的選票十分重要，可以左右立法會的議席，所以選民在近期被受尊重和關心。我們當怎樣投下「神聖的一票」呢？其實，許多人沒有認真地投下「神聖的一票」，只是按口碑或個人利益投票：『「我都幾十歲了，投票支持那一個，都不太重要，街坊話那個好我便投票支持。」九龍西84歲老街坊余伯的心聲．．．子女仍在唸小學的余太表示，區內的學校設施不足，日後兒女升讀中學時將要跨區讀書，故能夠改善學校設施的參選人，將會獲得她「神聖」一票。』（www.tvb.com）

聖經中也有選舉的事（申1:13；書18:4；徒1:23），信徒當怎樣投下「神聖的一票」呢？撒母耳膏立新王的事情上，神說：「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，我不揀選他。因為，耶和華不像人看人：人是看外貌；耶和華是看內心。」（7節）當中，我們可以找到一些基本的原則。

神聖的一票是有神的旨意（1-3節）

神聖即聖潔，即分別出來屬於神的意思。所以當信徒投入神聖的一票時，必須按神的心意投票。(1)神早有目標的人選（1節）：掃羅是以色列人第一個國王，但是他私下獻祭（13章）和擅自保全了亞甲王及上好的牲畜（16章），結果遭神棄厭棄。於是，神要撒母耳由角盛滿了膏油，到伯利恆地方，另立一個王代替所掃羅。神的心目中早已有人選，這人選是耶西家中的一位兒子。(2)人需按神心意投票（2-3節）：撒母耳聽到神的吩咐，懼怕掃羅知道他要膏立另一人作王，必會將他殺害。神明白撒母耳的懼怕，於是吩咐撒母耳以獻祭為名來瞞騙掃羅，在伯利恆獻祭後，便請耶西來吃祭肉。屆時，神便會指示撒母耳當行的事，將祂預定作王的人選指給他看。

　　有學者預測，今屆立法會舉投票率會在50%至55%之間；至於能否突破1998年的53%，創出歷史新高，學者對此並不樂觀。原因之一是1998年有5%的選民為取得選舉事務處送出的紀念閃卡而投票，而今屆缺乏「閃卡效應」，故難有突破（明報，2004年9月9日）。基督徒投票的目的不是要得到閃卡，甚至是因為盡上公民責任，最重要是實踐天國公民的責任（羅13:1）。神容許政權的成立，在祂心目中，更早有人選；故此天國的公民要按神的心意去投票，選出合神心意的人選。

神聖的一票不應按人的標準（4-10節）

　　人的標準通常是憑人的外貌或一些外在的表現來衡量，但神不是以外貌取人，因為這些只是虛浮的東西。(1)不應以貌取人（6-7節）：當撒母耳第一眼看見以利押的時候，以為他就是神的人選。為何撒母耳有這想法呢？按下文所言，以利押是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漢，正如掃羅一樣（撒上10:23）。身材高大並不代表是一位出色的領導，掃羅如是，以利押也是。稍後的經文記載以利押是一位心煩氣躁的人（撒上 17:28），心煩氣躁的人如何能成為出色的領袖呢！(2)不應單看背景（8-10節）：在人來看，以利押是首選，其次是亞比拿達和沙瑪，因為他們是耶西的三位大兒子，跟隨掃羅出征（17:13），理應是大能的勇士；但實質他們是像掃羅一樣，是膽小之徒。當非利士巨人歌利亞向以色列人挑戰（17:10-11），與掃羅一起出征的以利押、亞比拿達和沙瑪都膽顫心驚。

許多人投票是看片面或表面，並不全面。數天前，我看功能組別競選的電視轉播，當天只有兩位候選人出席，二人唇槍舌劍。我想考驗七歲大兒子的分辨能力，於是我說：「這人年紀輕輕，樣貌不錯；她的對手年紀較大，滿頭白髮；我會選年輕的一位。」兒子立刻反駁：「選舉不是看這些東西，而是看候選人的能力。」兒子的說話說來有理，但並不反應選舉結果。

神聖的一票應當按神的標準（11-13節）

既然不應以貌取人，那應當有什麼標準呢？神向撒母耳表明，祂是看重人的內心，以此去揀選合選的人選。(1)受神的靈感動（11-13節）：聖經如此形容大衛：「面色光紅，雙目清秀，容貌俊美。」表面看來，神也是以貌取人。非也，以上的描述只是強調大衛是一位清秀的年青人，和當時看重身材高大的標準不同（17:42）。神所以膏立大衛，是因為「從這日起，耶和華的靈就大大感動大衛。」可能有人說：「掃羅在被膏立後不久，不是也有被神的靈大大感動的經歷嗎？」（10:10，11:4）神的靈只會感動願意受感動的人，此時「耶和華的靈離開掃羅」（16:14）；反之，神的靈自此一直與大衛同在，並沒有離開過他。(2)有領導的風範（18節）：首先，大衛善於彈琴。當時來說，彈琴除了用來讚美神外，並能舒緩情緒（23節）。第二，大衛是大有勇敢的戰士。當巨人歌利亞向以色列人罵戰時，大衛對掃羅說：「你的僕人要去與那非利士人戰鬥。」（17:32）第三，他說話合宜。大衛是一位能言善辯的人，對管治國家很有幫助（箴12:18）。

若果只有領導的能力，在決定事情上經常與聖經的教訓相違背，我們還應當投這些議員一票嗎？最近明光社寄來「912立法會選舉號外──基督徒的反思」，臚列各候選人在賭博和同性婚姻方面的立場，提醒基督徒在投票前仔細了解，然後才去投票。我同意基督徒在選舉前可以參考這些資料，因為若果我們選出的議員，大多反對政府加強監管香港的賭風，反對成立有法定權力的組織去監管馬會運作，和忽略同性婚姻對家庭倫理及青少年長的負面影響，支持同性婚姻在本港推行；屆時香港賭風加劇，同性婚姻熾熱，我們也難辭其咎。

　　我呼籲大家，崇拜後去投票，盡上天國公民的責任，按神的旨意投下「神聖的一票」。投票前我們切勿以人的標準來衡量候選人，樣貌和個人背景並不重要；最重要是以神的標準來衡量候選人是否具備真正的領導的風範，他們的價值觀是否符合聖經的教訓。

